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建立与现

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与薪酬管理，

有效地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企

业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公司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裁、副总裁、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 

第三条  董事会根据公司所处不同战略阶段设计相适应的薪酬体系，薪酬体

系设计过程中须贯彻以下原则： 

1、客观性原则 

考评要客观的反映高层管理人员的实际情况，避免由于偏见等因素造成人为

的误差。 

2、公平公正原则 

对于承担相同岗位责任的高层管理人员使用同一考评标准和同一评价标准。 

3、公开性原则 

考核结果在公司内部进行公开，接受被考核人或相关人员的咨询、投诉或其

他形式的反馈。 

4、 360度全方位考核原则 

公司对高层管理人员的考核分别从 KPI、工作计划及综合考评等多方面入

手，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和评价。 

 

第二章 考核组织及职能 

第四条  考评委员会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人力资源总监及人力资源部相关人员组成。考评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一）、考评委员会负责考核制度、流程、方式和考核指标等审定，对公司



 

高层管理人员的考核和评估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 

（二）、考评委员会负责对考核和评价结果进行最终的确认。 

（三）、考评委员会负责对考评的处理方案进行审定。 

第五条  董事会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为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的职能机构，

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职责。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一）、根据高层管理人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制定薪酬计

划或方案；薪酬计划或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绩效评价标准、程序、奖励和惩罚的主

要方案和制度等； 

（二）、审查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及年度绩效考评结果； 

（三）、监督薪酬制度执行情况； 

第六条  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和考评工作。具体包括以

下内容： 

（一）、归口管理公司对高层管理人员的考核和考评工作，负责考核的组织、

执行、协调工作和管理。 

（二）、负责高层管理人员考核和评价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并对最终数据进

行报批、存档。 

（三）、负责高层管理人员考评工资的核算。 

（四）、负责依据绩效考评结果提出处理意见，并按照考评委员会的审定结

果执行。 

第七条  在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组织下，考核人按期完成对被考核人的考核工

作；如实地对被考核人进行评价，按照评分标准，客观公正的进行评分。 

 

第三章 绩效考核 

第八条  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分别从月度和年度进行考核。 

1、月度考核：由月度工作计划考核和月度生产计划完成挂钩考核两部份组

成。 

（1）、月度工作计划考核： 

A、由被考核人在每月 3日前填报《月度工作计划考核表》，将上月工作总结

/当月工作计划并报考核人及人力资源部。 



 

B、考核人于每月 5 日前完成当月工作计划审核和上月工作总结评分，并将

考评结果反馈至被考核人和人力资源部。 

C、人力资源部根据考核结果，计算月度绩效分值。 

（2）、月度生产计划完成挂钩考核： 

A、月度生产计划完成挂钩考核适用于与生产具有相关性的高层管理。 

B、 据与生产相关程度，高层管理收入按不同的考核权重与月度生产、两料

准备计划完成率挂钩。 

C、生产、两料准备计划完成率由项目部归口提供。   

2、年度考核：分别从指标考核、360°考评、专项考评三部分进行考核，其

中专项考评为附加考评。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工具 权重 

1 指标考核 《公司 KPI 指标体系》 70% 

2 360°考评 《高层管理人员综合考评表》 30% 

（1）、 指标考核：年末各考核部门根据《公司 KPI指标体系》，对各考核对

象的 KPI指标结果进行评定并完成分值评估。 

（2）、 360°考评： 

    考评人 

被考评人 

权重 

董事

长 
总裁 

党委书

记 
系统领导 

部门 

正职 

相关部

门中层

管理人

员 

员工 

总裁 30% —— 25% 25% 10% 10% —— 

常务副总裁 35% 30% —— 15% 10% 10% —— 

副总裁、财务总

监、董秘 
20% 25% 20% 

15% 

(被考核人

除外） 

10% 10% —— 

A、同级评价据各系统的工作相关性，评价人根据与本系统工作具有相关性

的原则选择被评价人进行评价打分。 

B、上级评价由考核人根据被考核人年度工作情况进行评价打分。 

C、 360°考核按《高层管理人员综合评价表》所属考评项目进行评价打分。 



 

（3）、专项考评： 

A、 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附加专项评价，专项考评

分值区间为±10分。 

B、 专项考评权重： 

考评人 董事长 总裁 党委书记 

考评权重 50% 25% 25% 

（4）、人力资源部根据分项考核结果及考评权重，汇总核算年度绩效考评分

值。 

年度绩效考评分值 =  指标考核分值×70% +综合考核分值×30% 

其中：综合考核分值 =  360°考评分值×90%+ （∑专项考核分值×考评权

重）×10% 

（5）、人力资源部根据年度绩效考核分值，完成对考核人员分类、分级排序。 

 

第四章 绩效处理 

第九条  绩效处理由月度绩效处理和年度绩效处理组成。 

1、 月度绩效处理： 

高层管理人员月度绩效工资与月度绩效分值及月度生产、两料准备计划完成

率直接挂钩，即： 

月度绩效工资=月度考核工资×考核指标权重×相应考核指标完成率×月度

绩效分值 

其中：月度考核工资=月度预支标准工资×50%  

2、 年度绩效处理 

高层年度考核基数根据公司年度方针目标完成情况确定，并与年度考核挂

钩，即： 

年度绩效工资=（核定年薪 —∑月度预支标准工资）×年度绩效考评分值 

3、当高层管理的年度绩效分值分类排名在最后 1 名的，作为降职、降薪候

选人员，报公司审批。 

 

第五章 考核反馈 



 

第十条  考核人应于当月考核完成后将考核结果反馈给被考核人，并跟踪检

查计划未关闭事项。 

第十一条  考核人于年度考核完成后将考评结果反馈给被考核人，经双向沟

通后制订《绩效改进计划》报人力资源部备案，考核人负责跟踪检查绩效改进完

成情况并报人力资源部存档。 

第十二条  考核对象如对考核结果不服或有异议，月度考核可在考核反馈后

2个工作日内对考核结果进行投诉，年度考核可在考核反馈后 5个工作日内对考

核结果进行投诉。 

第十三条  高层管理人员填写《考核申诉表》交董事长进行投诉，董事长或

分管人力资源副总裁于 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进行重新考核。 

 

第六章 相关规定 

第十四条  考核工作中应以实际业绩为主，数据作为主要参考指标。 

第十五条  考核人应认真熟悉被考核人的工作业务流程和工作业绩内容的

主要指标，并且能较好的对流程和工作业绩内容指标进行掌握。 

第十六条  各考核人必须按规定时间完成各类考核表格、考核数据的收集和

汇总工作。考核人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催交考核表、反馈考评结果的，视为考核者

误工，按 500元/天予以扣罚。确因不可抗特殊原因延误的，需由被考核人书面

汇报延误原因报上级考核人确认并反馈人力资源部后不予扣罚。 

第十七条  考核人应公正、公平对被考核人进行考核和准确评估，若在考核

和考评过程中发现弄虚作假、蓄意打击报复等恶性行为，一经查处，予以降职或

撤职处理。 

第十八条  一年内考核人出现两次及以上结果判定属实的考核申诉，视为考

核失职，由考评委员会对其做出处理建议报公司审批。 

第十九条  被考核人在实施绩效考评中应明确“暴露问题是为了更好的改

进”的思想，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遮盖，不隐瞒，真实地反映问题。 

第二十条  因主客观原因造成被考核人在某一岗位上工作不满一个考核周

期，绩效考核工资按薪酬体系中相关制度发放，特殊情况需有人力资源分管副总

裁签字，其他情况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人力资源部要对月度及年度绩效考评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记

载。重点在于找出造成问题的原因，明确制定整改措施，督促整改措施的落实及

工作改进。 

第二十二条  考评结果及考评文件由人力资源部存档，无关人员不得翻阅、

拷贝、复印甚至偷窃，任何人不得将考评结果告诉无关人员。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如本办法与监管机构发

布的最新法律、法规和规章存在冲突，以最新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薪酬及绩效考核委员会负责解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O一三年五月 

 




